华中电监资质〔2009〕228号
关于准予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白鸡河电站等企业电力业务许可的决定
各被许可人： 
根据《电力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》及相关规定，经华中电监局电力业务行政许可委员会审查，决定准予以下企业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： 
1.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鸡河电站

2.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朝天吼电站

3.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花坪电站

4.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龙洞电站

5.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孔子峡电站

6.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门家河电站

7.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雾龙洞电站

8.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矛龙山电站

9.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岚河电站

10.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坝电站

二○○九年十一月十一日
主题词：电力业务  许可  决定
抄送：湖北省电力公司、湖北省电力调度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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